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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7〕708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
《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综合

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相关单位：

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府办函〔2017〕581号）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建管函〔2017〕827号)要求，我局制定了《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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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9月29日

（联系人：郑佳兴、文亮，联系电话：0757-81213205、86339616）
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

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为切实加强我区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防控工作，减少电气火灾危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按照省、市政府的统一部署，结合住建部门的工作职责，我局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3年的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特制订本工作方案。

1、 工作目标

全面排查房屋建筑工程电气设计、施工质量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隐患和问题，督促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履行职责，严格按照房屋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电气设计和施工，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建立健全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安全治理长效机制。通过为期3年的电气火灾综合治理，房屋建筑工程电气设计、施工质量明显提升,实现“三个显著减少”和“一个不发生”的目标，即全区电气火灾事故显著减少、电气火灾伤亡人数显著减少、较大以上电气火灾事故显著减少、不发生特别重大电气火灾事故。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专项治理工作有序推进，建立全区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由我局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建筑市场监管科、设计科技科、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负责人为成员，指导和督促全区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

三、治理内容

（一）加强房屋建筑工程电气设计质量管理。规范房屋建筑工程电气设计，落实电气工程设计质量终身负责制，严查设计单位不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设计的行为，依法追究因电气设计不符合标准规范而导致电气火灾事故的设计单位责任。在房屋建筑工程特别是高层建筑、地下建筑、大型城区综合体等电气设计中推广应用电气火灾监控设施、新型电气保护开关插座等新技术新产品，推动智慧用电安全管理平台建设，提高防范电气火灾技术水平。（设计科牵头负责，按照要求具体实施，2018年12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果，2019年1月至2020年3月深化提升）
（二）加强房屋建筑工程电气施工质量管理。落实电气工程施工质量责任制，严格电器产品及其线路施工进场检查验收。严查施工单位不按设计图纸施工、偷工减料、使用劣质电线及质量不合格电器产品等问题和隐患。严查监理单位不履行施工质量的监理责任。严查质量不合格电器产品在房屋建筑工程上使用和安装。严查施工不规范造成电线绝缘层损坏、电缆井（沟）封堵不严密等隐患问题。依法追究因电气施工质量问题导致火灾事故的施工、监理单位的责任。（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牵头，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按照要求具体实施，持续推进）

（三）落实建设单位电气质量管理责任。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暗示设计单位或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标准，降低电气设计和施工质量。按照合同约定，由建设单位采购有关电气及配套产品的，建设单位应当保证电气及配套产品符合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建筑市场监管科牵头，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按照要求具体实施，持续推进）

四、治理时间和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7年9月30日前）。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要结合实际全面动员部署，广泛开展宣传，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行动。要组织对辖区内建筑工地开展一次集中培训，明确治理标准、排查重点和整治方法、要求等相关内容。

（二）自查自纠阶段（2017年9月至2017年10月）。组织发动房屋建筑工程电气设计、施工单位按照国务院安委会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协调小组制定的《电气火灾综合治理自查检查要点》和对应的《电气火灾综合治理自查检查表》（见附件，也可登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政府网站“专题专栏—电气火灾综合治理”自行下载），全面开展自查自纠。

（三）排查整治阶段（2017年11月至2020年3月）。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按照要求全面开展集中整治工作，对排查的每个隐患、每个问题都要详细登记，建立台账，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梳理，分门别类落实整改措施，确保问题和隐患整改到位。要充分利用法律、行政、经济、舆论等手段，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责任人。

（四）总结评估阶段（2020年4月）。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要对综合治理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及时进行总结评估，形成总结报告报送我局。结合安全生产责任书要求，我局每年将对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开展综合治理工作情况进行评估。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落实责任。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要高度重视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制定专项方案、开展专项检查，牢固树立消防红线意识，按照政府领导、部门监管、单位负责、综合治理的原则，按职责抓落实。同时要结合各自实际有针对性的细化工作措施，强化责任落实，确保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二）强化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深入隐患排查治理。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要强化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的落实，督促相关责任单位严格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电气设计和施工，将电气安全作为日常防火巡查、安全检查的重要内容，及时自查自改电气安全隐患。同时要加强电气火灾隐患的巡查力度，结合建筑施工安全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逐一建立清单，发现一处，整改一处。坚持对非法违法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零容忍”，一经发现，坚决采取“四个一律”和停产、停建、停电、停供、扣押、关闭等强制执法措施，做到从严查处、打击到位。

（三）加强宣传引导，定期曝光违法违规行为。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要加强宣传引导，利用政府网站、微信、微博和电视、报纸、培训教育、有奖举报等方式，向社会发布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治理的有关情况，群策群力，调动群众监督参与整治的积极性。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也要定期向我局报送整治工作情况，曝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四）加强协作配合，健全信息报送。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要落实消防安全监管的主体责任，加强与公安、消防、工商、质监等部门的交流合作，对检查发现的劣质电线及质量不合格电器产品等要及时通知并配合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处理，对发现的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严处。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自查自纠阶段工作开展情况，请于2017年10月9日前报送。同时要对综合整治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及时开展总结评估，并分别于每年1月2日前报送上年工作情况总结、每年7月2日报送当年上半年工作总结，2020年4月10日前报送综合治理工作总结，重点总结综合治理的主要成效、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重大行动、重要案（事）件随时报送。

附件：1.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综合治理自查检查要点

2.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综合治理自查检查表

附件1

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综合治理自查检查要点

一、产品选用和进场

1.选用的电缆、绝缘导线的材质、标称截面积、绝缘性能、电阻值应符合规范以及设计要求。

2.线缆应按《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规定抽检并合格。

3.实行生产许可证或CCC的产品，应有生产许可证编号或CCC标志，重点检查低压配电柜、配电箱、控制箱（柜）、线缆、母线、开关、插座、照明灯具等产品的CCC标志。

4.所有电气设备、器具和材料应有出厂合格证，重点检查槽盒、配电箱柜、线缆、母线、开关、插座、照明灯具的产品出厂合格证。

5.电线导管进场应按规定抽查并合格。

二、施工过程

1.每个设备或器具的端子接线不多于2根导线或2个导线端子。导线连接应在接线盒内，多股线线头连接应牢固可靠，铜铝过渡应使用专用铜铝过渡接头或搪锡。

2.电缆出入配电柜应采取保护措施。

3.电缆出入梯架、托盘、槽盒应固定牢靠。

4.塑料护套线应明敷，不应直接敷设在顶棚内、保温层内或可燃装饰面内，配线回路的绝缘电阻测试应符合要求。

5.敷设在电气竖井内穿楼板处和穿越不同防火分区的梯架、托盘和槽盒（含槽盒内）应有防火封堵措施。

6.灯具表面及其附件的高温部位靠近可燃物时应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保护措施。

7.功率在100W及以上非敞开式灯具的引入线应采用瓷管、矿棉等不燃材料做隔热保护。

8.安装在软包、木质材料上的暗装插座盒或开关盒应与饰面平齐，安装应牢固，绝缘导线不应裸露在装饰层内。

9.安装在燃烧性能等级为B1级以下装修材料内的开关、插座等，必须采用防火封堵密封件或燃烧性能等级为A级的材料（例如：石棉垫）隔绝。

10.断路器保护开关额定容量应与配电线路载流量相匹配。

11.固定安装的中央空调、电加热设备等大功率用电器具实际功率应与设计相符。

三、施工管理

1.施工单位安装电工、焊工、电力系统调试人员应持证上岗，并按照作业规程组织施工，做好记录。

2.监理单位应有建筑电气工程专项监理方案，重点节点监理过程应有监理工作记录，并与工程进度相符合。

附件2

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综合治理自查检查表

	单位名称：                                            检查时间：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发现的问题
	整改意见

	一、产品选用和进场
	1.选用的电缆、绝缘导线的材质、标称截面积、绝缘性能、电阻值应符合规范以及设计要求
	
	
	

	
	2.线缆应按《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规定抽检并合格
	
	
	

	
	3.实行生产许可证或CCC的产品，应有许可证编号或CCC标志，重点检查低压配电柜、配电箱、控制箱（柜）、线缆、母线、开关、插座、照明灯具等产品的CCC标志
	
	
	

	一、产品选用和进场
	4.所有电气设备、器具和材料应有出厂合格证，重点检查槽盒、配电箱柜、线缆、母线、开关、插座、照明灯具的产品出厂合格证
	
	
	

	
	5.电线导管进场应按规定抽查并合格
	
	
	

	二、施工过程
	6.每个设备或器具的端子接线不多于2根导线或2个导线端子。导线连接应在接线盒内，多股线线头连接应牢固可靠，铜铝过渡应使用专用铜铝过渡接头或搪锡
	
	
	

	
	7.电缆出入配电柜应采取保护措施
	
	
	

	
	8.电缆出入梯架、托盘、槽盒应固定牢靠
	
	
	

	
	9.塑料护套线应明敷，不应直接敷设在顶棚内、保温层内或可燃装饰面内，配线回路的绝缘电阻测试应符合要求
	
	
	

	二、施工过程
	10.敷设在电气竖井内穿楼板处和穿越不同防火分区的梯架、托盘和槽盒（含槽盒内）应有防火封堵措施
	
	
	

	
	11.灯具表面及其附件的高温部位靠近可燃物时应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保护措施
	
	
	

	
	12.功率在100W及以上非敞开式灯具的引入线应采用瓷管、矿棉等不燃材料做隔热保护
	
	
	

	
	13.安装在软包、木质材料上的暗装插座盒或开关盒应与饰面平齐，安装应牢固，绝缘导线不应裸露在装饰层内
	
	
	

	
	14.安装在燃烧性能等级为B1级以下装修材料内的开关、插座等，必须采用防火封堵密封件或燃烧性能等级为A级的材料（例如：石棉垫）隔绝
	
	
	

	
	15.断路器保护开关额定容量应与配电线路载流量相匹配
	
	
	

	
	16.固定安装的中央空调、电加热设备等大功率用电器具实际功率应与设计相符
	
	
	

	三、施工管理
	17.施工单位安装电工、焊工、电力系统调试人员应持证上岗，并按照作业规程组织施工，做好记录
	
	
	

	
	18.监理单位应有建筑电气工程专项监理方案，重点节点监理过程应有监理工作记录，并与工程进度相符合
	
	
	

	检查人员（签字）：                                   被检查单位人员（签字）：


抄送：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区消防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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